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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第10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8月25日（星期四）下午2時30分  

地點：國家發展委員會寶慶辦公區610會議室  

主席：陳召集人建仁        紀錄：行政院年金改革辦公室 

出席：林副召集人兼執行長萬億  

馮委員世寬(李喜明代)      周委員弘憲  

潘委員文忠(林騰蛟代)      郭委員芳煜(林三貴代) 

曹委員啟鴻(廖碧英代)      林委員奏延(呂寶靜代) 

施委員能傑                吳委員其樑(葉宜生代)  

黃委員臺生                張委員美英  

魏委員木樹                李委員來希  

吳委員美鳳                吳委員忠泰  

劉委員侑學                劉委員亞平  

莊委員爵安                蔡委員明鎮  

孫委員友聯                何委員  語  

賴委員榮坤                蕭委員景田(林敏華代) 

黃委員一成(請假)          楊委員芳婉 

鄭委員清霞(曾昭媛代)      葉委員大華  

褚委員映汝                王委員榮璋  

黃委員錦堂                馮委員光遠  

李委員安妮                郭委員明政  

邵委員靄如                傅委員從喜  

呂委員建德                李委員翔宙(李文忠代) 

列席：司法院林廳長瑞斌、蔡處長新毅、楊科長儒源、胡專員

冠慈、陳專員淑慧；法務部余副司長麗貞、王主任檢察

官鑫建、高專門委員秀蘭、林科長珮瑛；銓敘部呂司長

明泰、鄭科長淑芬、林專員艾蓉；內政部陳專門委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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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林副處長錦慧；行政院性別平

等處鄧參議華玉、魏科員敏坊；銓敘部退撫司葉前司長

長明；臺灣勞工陣線洪主任敬舒 

壹、 主席報告出席人數，並宣布開會 

    應出席委員 38 人，實際出席委員 37 人(1 人為黃一

成委員請假，代理 9人)。已達法定出席人數，宣布開會。 

貳、委員提權宜問題： 

決定： 

(一) 有關何語委員針對劉侑學委員就其於第 7 次會議發

言內容召開記者會一事提出抗議部分，經劉侑學委

員解釋其所代表為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召開記

者會所提意見與看法，並非針對何語委員個人。本

委員會委員代表團體參加年金改革委員會，同時兼

具年金改革委員會委員及團體成員兩種身分，各委

員如與所屬工會或協會交換意見或代表相關團體召

開記者會時，請以同理心相互瞭解彼此的立場，盡

量避免使用激烈用語，以理性態度討論問題。年金

改革委員會具諮詢角色，所有經會議討論後的共識

未來都將提供立法院立法時重要的參考。 

(二) 有關劉亞平委員及黃臺生委員提出第 9 次會議會後

記者會所提之 8 大共識，是否應經委員會討論後再

提出一節，有關前次會議後記者會所提說明，是將

歷次委員會多數意見整理之初步共識，是趨同意見，

在記者會上說明的並不是最後結論；未來所有議題

都會經全體委員討論同意獲致共識才會對外說明，

即使未獲全體委員同意，也會將多數意見及少數意

見同時併陳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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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一、本次會議委員提案計 2 案，年金改革辦公室已彙整放置

於各委員桌上(詳見委員提案一覽表)，請委員參考。有關

吳其樑委員提案編號第 10-1案「請主管機關報告配合年

金改革，政府如何健全國家暨地方財政(含負債)措施與作

為。」將併入「制度或基金」討論議題報告；吳其樑委員

提案編號第 10-2案「請主管機關報告配合年金改革，如

何健全基金體制，提升運作效益暨改善管理之措施與作

為。」將併入「基金」討論議題報告。 

二、本次會議有 4項報告案，3項討論案，報告案計有確認上

(第 9)次會議紀錄、司法院及法務部對委員所提關於法官

及檢察官退養制度及銓敘部對政務人員退職制度意見之

說明、葉長明前司長就「軍公教退撫改制之過渡設計」專

案報告及銓敘部補充報告、洪敬舒主任就「青年當前就業

概況與未來風險」專案報告等 4 案。3 項討論案因前(第

9)次會議未及討論，順延至本(第 10)次會議討論。 

 三、委員提程序問題 

決定： 

(一) 有關黃臺生委員提出報告案第 3案「軍公教退撫改

制之過渡設計」應由銓敘部先報告、葉長明前司長

補充(機關為主、專家為輔)一節，經在場委員投票，

贊成變更報告順序者計 9票，贊成維持原報告順序

者為 16票，爰決定維持原來議程所列報告順序。 

(二) 有關莊爵安委員及劉亞平委員提出報告案第 4 案

「青年當前就業概況與未來風險」之報告人代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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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決定一節，該報告案係因褚映汝委員曾提出應

聽聽年輕人的意見，考量臺灣勞工陣線洪敬舒主任

對青年就業議題深有研究，且為本委員會代理委員，

爰協請其處理本報告案，嗣後如其他委員認為有必

要，也可再提出請其他個人或團體到場表達意見之

要求。 

(三) 有關曾昭媛代理委員提出對於前幾次會議相關主

管機關所提報告或書面意見仍有疑義應如何處理、

討論案第 3 案「各主管機關報告 13 項年金制度相

關之性別影響評估及性別統計分析，並針對『老年

經濟安全保障之多元性別正義』提出全盤性的短中

長程計畫」從 7 月 14 日提案迄今尚未討論，可否

提前討論，以及相關資料可否儘早提供等節，有關

委員對各主管機關報告所提意見，原則是當次會議

無法當場回應者，延至下一次會議進行說明，倘針

對主管機關第 2次回應仍有疑義，請委員以書面方

式提出，並由行政院年金改革辦公室交由相關單位

提出說明；至於討論案第 3案順延至今是因為前幾

次會議時間關係未及討論，又相關報告案已陸續進

入尾聲，9 月份即將進入實質討論，另有關性別統

計的分析資料，將請各主管機關盡可能於開會 2週

前提供。 

肆、報告事項： 

一、 年金改革辦公室提請「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決定：前次會議紀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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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司法院、法務部及銓敘部就委員所提對法官及檢察官

退養制度及政務人員退職制度意見之說明 

     決定：前(第 9)次會議委員第一輪登記發言雖已結束，

惟司法院、法務部、銓敘部尚未回應。本(第 10)

次會議將請相關機關先就前次會議回應說明，並

請司法院與法務部就法官與檢察官退養制度補

充報告，再由委員進行提問發言。若委員再有其

他意見，請提供書面提問，請司法院、法務部及

銓敘部於 2週內提供說明資料予委員，並上網供

民眾參考。 

三、 銓敘部退撫司葉前司長長明、銓敘部報告「軍公教退

撫改制之過渡設計」 

       決定：感謝葉長明前司長特別報告「軍公教退撫改制

之過渡設計」，以及銓敘部詳細的補充說明。本

案併同臺灣勞工陣線洪敬舒主任報告「青年當

前就業概況與未來風險」案完畢後，再請各委

員提問。 

四、 臺灣勞工陣線洪主任敬舒報告「青年當前就業概況與

未來風險」 

       決定： 

（一） 因時間關係，本次會議相關討論將安排於下(第 11)

次會議進行青年就業議題討論。 

（二） 感謝銓敘部葉前司長、銓敘部及洪敬舒主任詳細的

說明及分享，本次年金改革辦公室是特別邀請 2 位

專家與會，原則上不提問，請各委員於下(第 1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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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就報告內容提出看法，必要時將請相關部會補

充資料。 

伍、討論事項 

一、 案由一：國家年金改革之目標、原則及方向，提請討

論(提案人：何語委員、劉亞平委員、曾昭媛代理委員

（發言意見）、陳秀惠代理委員（發言意見）) 

二、 案由二：建請修正「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設置

要點」第四點之『本會每週開會一次』修改為『本會

每二週開會一次』(提案人：劉亞平委員) 

三、 案由三：為了扭轉老年經濟安全的性別不平等現況，

年金改革的願景與格局，必須同步考量照顧政策、勞

動政策、與租稅改革，爰請各主管機關報告 13 項年金

制度相關之性別影響評估及性別統計分析，並針對「老

年經濟安全保障之多元性別正義」提出全盤性的短中

長程計畫，擬訂各階段之政策目標、解決方針及具體

措施，以建構基礎年金制度、進行租稅改革、提升照

顧公共化服務量能、消除勞動職場性別歧視、補強社

會安全網所未能涵蓋保障之處 (提案人：曾昭媛代理委

員) 

決定：上開 3項討論事項，均於下(第 11)次會議列入

議程討論。 

陸、臨時動議：無。 

柒、召集人結語 

一、本委員會議已完成我國 13種年金制度專案報告，行政

院年金改革辦公室也依委員要求完成年金制度概況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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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表，已寄各委員並上網公布。有關孫友聯委員提及第

7頁勞工所得替代率數據部分，以及各位委員對於彙整

表內相關數據有疑義，請先以書面提出讓年金改革辦公

室回應，透過彙整表的資料，將有助於委員會下(第 11)

次會議(9月 1日)進入實質議題討論。 

二、感謝各位委員今天出席會議，並提供寶貴意見，本次

報告案各委員提供眾多意見，請司法院、法務部及銓敘

部補充資料，交由行政院年金改革辦公室統一寄送各委

員參考，並公布於網站。 

三、為利下次議程安排，各位委員若有提案，請於 8 月 30

日(星期二)下班前寄送年金改革辦公室，將會於第 11

次(9月 1日)會議列表，提報會議討論。 

捌、宣布散會(下午 5時 40分)。 

 

 


